
项目名称：广东梅州蕉华工业园基础设施及智慧产业平台建设项目（首期实施项目）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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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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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 
2、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适用于无委托代理人的情况） 
3、 授权委托书（适用于有委托代理人的情况） 
4、 投标保证金
5、 其他资料
六、资格审查资料 
七、监理大纲 

一、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

（一）投标函
（招标人名称）：

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项目名称）监理招标项目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 愿意以人民币（大写）（¥）     （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投标总报价（对应投标下浮率为：    %，保留小数点后二位，第三位四舍五入），监理服务期限：本项目监理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全部工程质量保修期期满为止，按合同约定完成监理工作。

2. 我方的投标文件包括下列内容：
（1）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
（3）投标保证金（如有）；
（4）其他资料；
（5）资格审查资料；
（6）监理大纲；
投标文件的上述组成部分如存在内容不一致的，以投标函为准。 
3．我方承诺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不撤销投标文件。
4．如我方中标，我方承诺：
（1）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2）在签订合同时不向你方提出附加条件；
（3）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
（4）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合同规定的全部义务。
5．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且不存在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第1.4.3 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投 标 人：（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邮政编码：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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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标函附录


	序号
	条款名称
	约定内容
	备注

	1
	建筑总监理工程师
	姓名：
注册证号：
	

	2
	监理质量目标
	执行国家、地方或行业现行的工程建设质量验收标准及规范，须达到合格标准
	

	3
	投标总报价
	监理报价：           元
	

	4
	投标下浮率
	投标下浮率：        %
	




投 标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年	月	日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投标人名称：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注：本身份证明需由投标人加盖单位公章。




投标人：	（盖单位章）


	年	月	日

三、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

委托	（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确认、递

交、撤回、修改监理招标项目投标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	。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注：本授权委托书需由投标人加盖单位公章并由其法定代表人和委托代理人签字。


投	标	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	（签字）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四、投标保证金

1、投标人以保函递交投标保证金的，应在此提供缴纳投标保证金证明的复印件或投标保函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五、其他资料（商务审查资料）
注：按商务评分标准的内容提供相应的资料（加盖投标人公章）



六、资格审查资料
（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资料）
[bookmark: _bookmark192][bookmark: _bookmark194][bookmark: _bookmark187][bookmark: _bookmark186][bookmark: _bookmark193]（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
（3）项目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的注册证书复印件；
（4）项目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的二代身份证复印件；
（5）项目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近三个月（2022年12月至2023年2月连续三个月）的社会保险凭证（已退休人员提供退休证件或证明）；
（6）信誉要求：自2022年09月01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止（以处罚或通报日期为准），企业和项目负责人在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广东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梅州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平台”上未有被限制参与投标的信息。（提供信誉承诺书，详见格式（一）、信誉承诺书）
（7）投标人在开标前须按照《梅州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办法》的要求在梅州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平台自行申办企业及人员信息登记手续并已在该平台公开发布。（提供该信用管理平台网站公开发布的企业和人员信息的查询截图）
（8）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取消省外建筑企业和人员进粤信息备案有关工作的通知》粤建市〔2015〕52号的要求，省外企业已按要求在“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记平台”录入相关信息，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已经登记的进粤人员信息可在“广东省建设行业数据开放平台--人员信息--进粤企业人员”查看）。（提供网站截图）

注：以上内容提供相应的证明文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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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誉承诺书

[bookmark: _Toc12688]信誉承诺书

（招标人名称）：

我方参加了             （项目名称）投标，若我方中标，我方在此承诺：
我方承诺：自2022年09月01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止（以处罚或通报日期为准），企业和项目负责人在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广东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梅州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平台”上未有被限制参与投标的信息，如有弄虚作假经查核实，将取消我公司投标和中标资格，列入黑名单，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投标人：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七、监理大纲

注：按监理大纲评分标准的内容提供。
